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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办〔2019〕13号                     签发人:杨清旺


关于上报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脱贫摘帽要求，结合梁河县2019年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精神，现将原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以改院及改厨为主的1007万元进行修正，原批复内容撤销。并对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1000万，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具体修正内容及资金分配计划如下：
一、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内容如下：
将原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以改院及改厨为主的1007万元（梁政复[2019]20号、梁财整合[2019]8号）进行修正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改造的内容不再做具体限制，原安排的资金不变，即：遮岛镇40万元、芒东镇209万元、勐养镇115万元、九保乡126万元、河西乡156万元、曩宋乡63万元、大厂乡115万元、平山乡113万元、小厂乡70万元。
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如下：
梁河县2019年县级安排财政资金1000万，计划安排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一般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其中：遮岛镇40万元、芒东镇202万元、勐养镇115万元、九保乡126万元、河西乡156万元、曩宋乡63万元、大厂乡115万元、平山乡113万元、小厂乡70万元。
妥否，请批示。

[image: Seal]梁河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9年3月15日
          
梁河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9年3月15日印
1

image1.png




